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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５１２７《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分为两个部分：

———第１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水）机组；

———第２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热泵（冷水）机组。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５１２７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代替ＧＢ／Ｔ２５１２７．２—２０１０《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２部分：户用及类似用

途的热泵（冷水）机组》，与ＧＢ／Ｔ２５１２７．２—２０１０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０年版的第１章）；

———增加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３．３、３．４、３．５、３．６）；

———增加了机组型式（见４．１．３）；

———修改了机组的各项试验工况和性能系数限定值，将ＩＰＬＶ的能效评价改为ＡＰＦ能效评价（见

４．３．３、４．３．４，２０１０年版的４．３．１、４．３．２）；

———增加了机组的一般要求（见５．１．１５）；

———修改了机组的性能要求（见５．３，２０１０年版的５．４、５．５、５．６）；

———修改了机组的测试时的工况允差要求（见６．２．１，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２．１）；

———修改了机组性能试验方法（见６．３．２，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３．２、６．３．３、６．３．５）；

———修改了机组噪声试验方法（见６．３．３，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３．６）；

———增加了机组有害物质含量检测（见６．３．８）；

———删除了试验报告（见２０１０年版的６．３．１０）；

———增加了附录Ａ（规范性附录）“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制热性能试验要求”；

———增加了附录Ｂ（规范性附录）“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季节能源消耗的试验和计算

方法”；

———增加了附录Ｃ（规范性附录）“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噪声试验方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８）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清华大学、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合肥通用环境

控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大金（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广东芬尼克兹节能设备有限公司、青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海尔热水器有限公司、约克广州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奥克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舒

电器有限公司、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装备有限公司、美意（浙江）空调设备有限公司、苏州英华特涡旋技术

有限公司、马鞍山市博浪热能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中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日出东方空气能有限

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谢宝刚、石文星、马金平、张秀平、刘华、杨子旭、张文强、骆名文、国德防、吴俊峰、

杨文靖、刘远辉、杨磊、胡祥华、古汤汤、王天舒、吴卫平、汪代杰、文茂华、汪吉平、凌拥军、张超。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５１２７．２—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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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第２部分：户用及类似用途的

热泵（冷水）机组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５１２７的本部分规定了由电动机驱动的户用及类似用途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

机组（以下简称“机组”）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名义制热量不大于３５ｋＷ，以空气为热（冷）源，并能在不低于－２５℃的环境温度里

制取热（冷）水的机组。其他同类机组可参照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Ｋａ：盐雾

ＧＢ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Ｔ３７８５（所有部分）　电声学　声级计

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４７０６．３２—２０１２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热泵、空调器和除湿机的特殊要求

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９２３７　制冷系统及热泵　安全与环境要求

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性能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３３８４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　第１部分：工业或商业用及类似用途的冷

水（热泵）机组

ＧＢ／Ｔ２６５７２　电子电气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要求

ＪＢ／Ｔ４３３０—１９９９　制冷和空调设备噪声的测定

ＪＢ／Ｔ７２４９　制冷设备　术语

ＮＢ／Ｔ４７０１２　制冷装置用压力容器

３　术语和定义

ＪＢ／Ｔ７２４９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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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犾狅狑犪犿犫犻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犪犻狉狊狅狌狉犮犲犺犲犪狋狆狌犿狆 （狑犪狋犲狉

犮犺犻犾犾犻狀犵）狆犪犮犽犪犵犲狊

以空气为热（冷）源，采用电动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制冷循环，在不低于－２５℃的环境温度里制取热

（冷）水的机组。

３．２

名义工况性能系数　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狀狅犿犻狀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ＣＯＰｃ、ＣＯＰｈ

在规定的名义工况下，机组以相同单位表示的制热（冷）量与总输入电功率的比值。

　　注：ＣＯＰｃ为名义制冷性能系数；ＣＯＰｈ 为名义制热性能系数。单位为瓦［特］每瓦［特］（Ｗ／Ｗ）。

３．３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犺犲犪狋犻狀犵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狌狀犱犲狉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ＣＯＰｄｈ

在规定的低温制热工况下，机组以相同单位表示的制热量与总输入电功率的比值。

　　注：单位为瓦［特］每瓦［特］（Ｗ／Ｗ）。

３．４

制冷季节能效比　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犲狀犲狉犵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狉犪狋犻狅

ＳＥＥＲ

在制冷季节中，机组从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注：单位为瓦［特］时每瓦［特］时（Ｗ·ｈ）／（Ｗ·ｈ）。

３．５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犺犲犪狋犻狀犵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ＨＳＰＦ

在制热季节中，机组向室内送入的热量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注：单位为瓦［特］时每瓦［特］时（Ｗ·ｈ）／（Ｗ·ｈ）。

３．６

全年性能系数　犪狀狀狌犪犾狆犲狉犳狅狉犿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ＡＰＦ

在包含一个相邻制冷季节和制热季节的年度中，机组制冷时从室内除去的热量及制热时向室内送

入的热量的总和与消耗的电量总和之比。

　　注：单位为瓦［特］时每瓦［特］时（Ｗ·ｈ）／（Ｗ·ｈ）。

３．７

制热融霜周期　犱犲犳狉狅狊狋犻狀犵犺犲犪狋犻狀犵犮狔犮犾犲

在制热运行模式下，从上一次制热开始（除霜结束）到本次除霜结束的一个完整的制热、除霜过程。

４　型式与基本参数

４．１　型式

４．１．１　按结构型式分为：

———整体式；

———分体式。

４．１．２　按机组功能分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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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热型（包括和辅助电加热同时或切换使用的机组）；

———冷暖型。

４．１．３　按机组匹配的末端分为：

———地板辐射型；

———风机盘管型；

———散热器型；

———其他。

４．１．４　按机组使用电源分为：

———单相交流电源；

———三相交流电源。

４．２　型号

机组型号的编制方法可由制造商自行确定，但型号中应体现本部分名义工况下机组的制热量。

４．３　基本参数

４．３．１　机组的电源为额定电压２２０Ｖ或３８０Ｖ，额定频率５０Ｈｚ。

４．３．２　机组在下列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单热型机组环境温度：－２５℃～２１℃；

———冷暖型机组环境温度：－２５℃～４３℃。

４．３．３　机组的各项试验工况参数见表１。

表１　各项试验工况

工况条件

热源侧入口空气状态 使用侧状态

进风干球温度

℃

进风湿球温度

℃

地板辐射型 风机盘管型 散热器型

出水温度（℃）／单位制冷（热）量水流量［ｍ３／（ｈ·ｋＷ）］

名义制冷 ３５

制冷最大负荷 ４３

制冷最小负荷 ２１

— —

７／０．１７２

１５／－ａ

５／－ａ

—

名义制热 －１２ －１３．５

低温制热 －２０ －

融霜 ２ １

３５／０．１７２ ４１／－ａ ５０／０．１７２

－２５℃制热 －２５ — －ｂ／－ｃ －ｂ／－ａ －ｂ／－ｃ

　　注１：地板辐射型及散热器型机组不考核制冷状态。

　　注２：地板辐射型和散热器型机组的水流量按照机组的名义制热量确定，风机盘管型机组的水流量按照机组的

名义制冷量确定。

　　
ａ 采用名义制冷工况确定的水流量。

ｂ 按照企业明示运行条件规定的最高出水温度，明示的最高出水温度应不低于３５℃。

ｃ 采用名义制热工况确定的水流量。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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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４　机组的性能系数及其限值如表２所示。

表２　性能系数

机组型式

性能系数

名义制冷性能系数

ＣＯＰｃ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

ＣＯＰｈ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ＣＯＰｄｈ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ＨＳＰＦ

全年性能系数

ＡＰＦ

地板辐射型 — ２．３０ ２．００ ２．８０ —

风机盘管型 ２．５０ ２．１０ １．８０ ２．６０ ２．６５

散热器型 — １．７０ １．５０ ２．３０ —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机组应符合本部分的规定，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条件（或按用户和制造商的协议）

制造。

５．１．２　机组除配置所有制冷（热）系统组件外，一般还可以包括冷（热）水循环水泵、管路与附件。

５．１．３　机组的黑色金属制件表面应进行防锈蚀处理。

５．１．４　机组电镀件表面应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剥落、露底、针孔、明显的花斑和划伤等缺陷。

５．１．５　机组涂装件表面应平整，涂布及色泽均匀，不应有明显的气泡、流痕、皱纹等瑕疵或损伤，也不应

有漏涂、底漆外露等情况。

５．１．６　机组装饰性塑料件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痕、气泡和明显缩孔等缺陷，塑料件应

耐老化。

５．１．７　机组电镀件应具有耐腐蚀性，经６．３．６的盐雾试验后金属镀层上的每个锈点或锈迹面积应不超

过１ｍｍ２，每１００ｃｍ２ 试件镀层应不超过２个锈点或锈迹，小于１００ｃｍ２ 时不应有锈点或锈迹。

５．１．８　机组涂装件的涂层应具有良好的附着力。经６．３．７的涂层附着力试验后，其结果应不大于０．３０。

５．１．９　机组的零部件和材料应能满足使用性能的要求。

５．１．１０　充装制冷剂之前，机组内与制冷剂和润滑油接触的表面应保持清洁、干燥，机组外表面应清洁。

５．１．１１　机组各零部件的安装应牢固、可靠，制冷压缩机应具有防振动措施。

５．１．１２　机组的隔热层应隔热性能良好，正常运行时隔热层不应有凝露现象，并且无毒、无异味且有自

熄性能。

５．１．１３　机组的电气控制应包括对压缩机、循环水泵和风机等的控制，一般还应具有电机过载保护、缺

相保护（三相电源），水系统断流保护、防冻保护，系统高、低压保护等功能或器件。

５．１．１４　机组可根据用户要求或实际用途配置冷（热）水循环泵，其流量和扬程应保证机组的正常工作。

５．１．１５　机组中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ＧＢ／Ｔ２６５７２的规定。

５．１．１６　机组的安全与环境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９２３７的规定。

５．２　密封性能和强度要求

５．２．１　密封性能

机组的制冷系统管路应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按６．３．１．１进行气密性试验时，系统各部分不应有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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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２　强度要求

机组的水系统管路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按６．３．１．２进行压力试验时，系统各部位及接头处应无异常

变形和水泄漏。

５．３　运转试验

机组在进行运转试验时应能正常启动，且运转过程中无异常。

５．４　性能要求

５．４．１　名义制冷量

按６．３．２．１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冷量应不小于名义制冷量明示值的９５％。

５．４．２　名义制冷消耗功率

按６．３．２．１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消耗功率应不大于名义制冷消耗功率明示值的１１０％。

５．４．３　名义制热量

按６．３．２．２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热量应不小于名义制热量明示值的９５％。

５．４．４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

按６．３．２．２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应不大于名义制热消耗功率明示值

的１１０％。

５．４．５　低温制热量

按６．３．２．３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热量应不小于低温制热量明示值的９５％，且应不

低于５．４．３所述名义制热量明示值的８０％。

５．４．６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按６．３．２．３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的实测制热消耗功率应不大于低温制热消耗功率明示值

的１１０％。

５．４．７　制冷最大负荷

按６．３．２．４的方法试验时，电动机、电器元件连接接线及其他部件应能正常工作。

５．４．８　制冷最小负荷

按６．３．２．５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各部件不应损坏，低压、防冻及过载保护器不应跳开，机组应正常

工作。

５．４．９　融霜

按６．３．２．６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应满足以下要求：

———安全保护元器件不应动作而停止运行；

———融霜应自动进行、功能正常、融霜彻底，融霜时的融化水应能正常排放；

———融霜所需的总时间不应超过试验总时间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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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０　－２５℃制热

按６．３．２．７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在１ｈ试验运行期间，安全装置不应动作。

５．４．１１　性能系数

５．４．１１．１　名义制冷性能系数

按６．３．２．１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名义制冷性能系数应不低于表２的规定，且不低于明示值的９５％，其

值保留两位小数。

５．４．１１．２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

按６．３．２．２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名义制热性能系数应不低于表２的规定，且不低于明示值

的９５％，其值保留两位小数。

５．４．１１．３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按６．３．２．３和附录Ａ的方法试验时，机组低温制热性能系数应不低于表２的规定，且不低于明示值

的９５％，其值保留两位小数。

５．４．１１．４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按附录Ｂ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制热季节性能系数应不低于表２的规定，且不低于明示值的９５％，其

值保留两位小数。

５．４．１１．５　全年性能系数

按附录Ｂ的方法试验时，机组全年性能系数应不低于表２的规定，且不低于明示值的９５％，其值保

留两位小数。

５．４．１２　水侧压力损失

机组按照６．３．２．９的方法试验时，水侧压力损失应不大于机组明示值的１１５％。

５．４．１３　辅助电加热消耗功率

带有辅助电加热的机组，其电加热实际消耗功率应为机组电加热功率明示值的９０％～１０５％。

５．４．１４　噪声

机组应按附录Ｃ的规定测量噪声，其平均表面声压级应满足表３和表４的要求，且不高于机组明示

值＋２ｄＢ（Ａ）（当机组明示值＋２ｄＢ（Ａ）小于表３和表４的规定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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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制冷噪声限定值（声压级）

名义制热量

ｋＷ

整体式

ｄＢ（Ａ）

分体式

ｄＢ（Ａ）

室外机 室内机

≤５．７ ６１ ５９ ４４

＞５．７～１１．４ ６３ ６１ ４９

＞１１．４～２２．５ ６５ ６３

＞２２．５～３５ ６７ ６５
５４

表４　制热噪声限定值（声压级）

机组型式
名义制热量

ｋＷ

整体式

ｄＢ（Ａ）

分体式

ｄＢ（Ａ）

室外机 室内机

地板辐射型

≤５．７ ６０ ５８ ４５

＞５．７～１１．４ ６２ ６０ ５０

＞１１．４～２２．５ ６４ ６２

＞２２．５～３５ ６６ ６４
５５

风机盘管型

≤５．７ ６２ ６０ ４５

＞５．７～１１．４ ６４ ６２ ５０

＞１１．４～２２．５ ６６ ６４

＞２２．５～３５ ６８ ６６
５５

散热器型

≤５．７ ６４ ６２ ４５

＞５．７～１１．４ ６６ ６４ ５０

＞１１．４～２２．５ ６８ ６６

＞２２．５～３５ ７０ ６８
５５

５．５　电气安全性能

５．５．１　绝缘电阻

机组的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２ＭΩ。

５．５．２　电气强度

机组按６．３．５．２的规定进行电气强度试验时，应无击穿和闪络现象。

５．５．３　接地装置

５．５．３．１　机组应具有永久可靠的保护接地装置。配用电机机座或电动机压缩机组与保护接地装置之

间，应有永久、可靠的电气连接。机组电气设备和控制元件宜集中固定安装在电气控制柜中，并与保护

接地装置之间可靠的连接。保护接地电路应符合ＧＢ／Ｔ５２２６．１—２０１９中８．２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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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３．２　保护接地端子除作保护接地用途外，不得兼做其他用途。保护接地螺钉和接地点也不应作为

其他机械紧固用途。

５．５．３．３　当机组安装及电气连接完成时，通过回路阻抗测试检验保护接地电路的连续性。测试按

６．３．５．３的规定进行，接地端子和各测试点间的实测电压降应不超过表５的规定值。

表５　保护接地电路连续性的检验

被测保护导线支路最小有效截面积

ｍｍ２

最大的实测电压降（对应测试电流为１０Ａ的值）

Ｖ

１．０ ３．３

１．５ ２．６

２．５ １．９

４．０ １．４

＞６．０ １．０

　　对于额定电流不大于２５Ａ以及制冷量不大于２４．３６ｋＷ（制热量不大于１６ｋＷ）的机组，或接地电

阻测试设备能满足１．５倍额定电流的条件，接地端子和保护接地电路之间的连接，也可按ＧＢ４７０６．１—

２００５中２７．５的规定进行接地电阻的试验。

５．５．４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机组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要求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的规定。

５．６　变工况性能

机组变工况性能温度条件如表６所示，按６．３．９的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并绘制性能曲线图

或表。

表６　变工况性能温度条件 单位为摄氏度

项目
使用侧 热源侧

进口水温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湿球温度

制热

制冷
—

２５～５０ －２５～２１

５～１５ ２１～４３

—

５．７　防护等级

机组的防护等级至少应达到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规定的ＩＰＸ４。对机组进行溅水试验后，其绝缘

电阻和电气强度应符合５．５．１和５．５．２的规定。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仪表准确度和测量规定

６．１．１　试验用仪器、仪表的准确度按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中附录Ｃ的规定并经校准或检定合格。温度

和压力等易受现场接线或安装影响的仪器、仪表，宜在测量现场对传感器、二次仪表和软件等进行整体

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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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２　测量按以下规定进行：

ａ）　测量仪表的安装和使用按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中附录Ｃ的规定；

ｂ）　机组的空气干、湿球温度的测量按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中附录Ｂ的规定；

ｃ）　机组冷（热）水侧压力损失的测定按ＧＢ／Ｔ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Ｂ的要求。

６．２　机组安装和试验规定

６．２．１　测试过程中，相关水温、流量等读数的平均变动幅度应符合表７的规定；最大变动幅度应符合表８

的规定。

　　注１：平均变动幅度指实测的平均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注２：最大变动幅度指试验过程中实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与各试验工况的规定值的偏差。

　　注３：当机组平稳运行在各工况下，有关读数允差符合表７和表８的规定时，可认为机组达到稳定运行状态。

表７　机组测试温度和流量读数允差（平均变动幅度）

项目

使用侧 热源侧（或放热侧）

水流量

ｍ３／ｈ

出口水温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名义制冷

制冷最大负荷

制冷最小负荷

名义制热

低温制热

－２５℃制热

融霜

规定水流量的±５％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５

±０．３ ±０．５

±０．３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３ ±０．５

—

±０．５

—

—

±０．５

　　融霜为融霜运行前的条件，开始融霜时满足表９规定的温度条件即可。

表８　机组测试温度和流量读数允差（最大变动幅度）

项目

使用侧 热源侧（或放热侧）

水流量

ｍ３／ｈ

出口水温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名义制冷

制冷最大负荷

制冷最小负荷

名义制热

低温制热

－２５℃制热

融霜

规定水流量的±５％

±０．５ ±０．５

±１．０ ±１．０

±０．５ ±１．０

±０．５ ±１．０

±１．０ ±０．５

±０．５ ±０．５

—

±１．０

—

—

±０．５

　　融霜为融霜运行前的条件，开始融霜时满足表９规定的温度条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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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融霜时的温度偏差 单位为摄氏度

工况
使用侧 热源侧（或放热侧）

出口水温 干球温度

融霜 ±３ ±６

６．２．２　机组应在其铭牌规定的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下运行，电压偏差应不大于±２％，频率偏差应不大

于±０．５Ｈｚ。

６．２．３　被试机组应按制造商规定的方法进行安装，并且不应进行影响制冷量和制热量的构造改装。

６．２．４　试验时机组室内、外机的连接管长应按制造商所提供的全部管长，或者制热量不大于９０００Ｗ

的机组连接管长为５ｍ，大于９０００Ｗ 的机组连接管长为７．５ｍ进行试验（按较长者进行）。连接管的

室外部分长度不少于３ｍ，室内部分的隔热和安装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

６．２．５　机组使用的水质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Ｄ的规定。

６．２．６　机组试验的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中的规定。

６．３　试验项目

６．３．１　气密性和压力试验

６．３．１．１　气密性试验

机组制冷剂侧在设计压力下，不通电置于环境温度为１６℃～３５℃的室内，用灵敏度不低于５×

１０－２Ｐａ·ｍ３／ｓ的检漏仪进行检验；或者采用氦气检漏仪进行。检验结果应符合５．２．１的规定。

气密性试验用气体的要求按ＮＢ／Ｔ４７０１２的规定。

６．３．１．２　压力试验

机组水侧在１．２５倍设计压力（液压）或在１．１５倍设计压力（气压）下，观察各部位及接头处，应符合

５．２．２的规定。

６．３．２　名义工况性能

６．３．２．１　名义制冷量和名义制冷消耗功率

将机组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名义制冷量设计额定值（定速或定容量压缩机的机组将卸载

机构等能量调节装置置于名义制冷量设计额定值位置），在表１规定的名义制冷工况下，名义制冷量按

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的规定，主要试验采用液体载冷剂法进行试验测定和计算。名义制冷消耗功率包

括压缩机电动机、油泵电动机、操作控制电路和放热侧冷却风机电动机等的输入总电功率（不包括循环

水泵电动机的输入电功率）。名义制冷量和名义制冷消耗功率应符合５．４．１和５．４．２的规定，并同时测

量运行电流和功率因数。

６．３．２．２　名义制热量和名义制热消耗功率

将机组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名义制热量设计额定值（定速或定容量压缩机的机组将卸载

机构等能量调节置于名义制热量设计额定值位置），在表１规定的名义制热工况下，制热量按

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的规定，主要试验采用液体载冷剂法进行试验测定和计算。名义制热消耗功率测

试和计算同６．３．２．１。但名义制热量和名义制热消耗功率不包括辅助电加热的制热量和消耗功率。名

义制热量和名义制热消耗功率应符合５．４．３和５．４．４的规定。同时测量运行电流和功率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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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２．３　低温制热量和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将机组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定速或定容量压缩机的机组将卸载机构等能量调节

置于最大制热量位置），在表１规定的低温制热工况下，制热量按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的规定，主要试验

采用液体载冷剂法进行试验测定和计算。低温制热消耗功率测试和计算同６．３．２．１。但低温制热量和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不包括辅助电加热的制热量和消耗功率。低温制热量和低温制热消耗功率应符合

５．４．５和５．４．６的规定。同时测量运行电流和功率因数。

６．３．２．４　制冷最大负荷

机组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及表１规定的制冷最大负荷工况下运行，达到稳定状态后再运行２ｈ，

应符合５．４．７的规定。

６．３．２．５　制冷最小负荷

机组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及表１规定的制冷最小负荷工况下运行，达到稳定状态后再运行２ｈ，

应符合５．４．８的规定。

６．３．２．６　融霜

机组在表１规定的融霜工况下首次融霜结束后（自动融霜或者手动触发融霜），再连续运行两个完

整的制热融霜周期或连续运行３ｈ，取其长者。如果连续运行３ｈ，期间没有出现融霜，试验总时间为从

首次融霜结束时开始，至３ｈ后首次出现的融霜结束为止。

如果连续运行满３ｈ时，有一个制热融霜周期还没有结束，则试验总时间应延长至这一个制热融霜

周期结束为止。

６．３．２．７　－２５℃制热

机组在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及表１规定的－２５℃制热工况下，稳定运行１ｈ。

６．３．２．８　性能系数

性能系数按如下方法获得：

ａ）　名义制冷性能系数（ＣＯＰｃ）：按３．２的定义，利用６．３．２．１的试验结果计算得出；

ｂ）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ｈ）：按３．２的定义，利用６．３．２．２的试验结果计算得出；

ｃ）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ｄｈ）：按３．３的定义，利用６．３．２．３的试验结果计算得出；

ｄ）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ＨＳＰＦ）：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和计算得出；

ｅ）　全年性能系数（ＡＰＦ）：按附录Ｂ的规定进行试验和计算得出。

６．３．２．９　水侧压力损失

制冷状态下的水侧压力损失，在进行名义工况制冷性能试验时，按ＧＢ／Ｔ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中附录Ｂ

的规定测量机组水侧压力损失。

制热状态下的水侧压力损失，在表１０规定的工况条件下进行试验，按ＧＢ／Ｔ１８４３０．１—２００７中附

录Ｂ的规定测量机组水侧压力损失。

对于自带循环水泵的机组，不测水侧压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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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制热状态下水侧压力损失测量工况

工况

使用侧出口水温

℃

地板采暖型 风机盘管型 散热器型

环境侧干球温度

℃

水流量

ｍ３／ｈ

制热状态下的

水侧压力损失
３５±１ ４１±１ ５０±１ ０～２１ 名义制热状态下水流量

　　注：机组可以不开机运行。

　　取制冷和制热状态下较大的压损值作为机组的水侧压力损失。

６．３．２．１０　辅助电加热消耗的电功率

带有辅助电加热的机组按６．３．２．２进行制热量试验时，当其制热运行稳定后，给电加热通电，并测定

消耗的电功率，应符合５．４．１３规定。

６．３．３　噪声试验

机组按附录Ｃ的规定进行试验，其结果应符合５．４．１４的规定。

６．３．４　运转试验

机组在出厂前应以额定电压和额定频率供电，进行至少一次开机试运转。

６．３．５　电气安全性能试验

６．３．５．１　绝缘电阻试验

试验采用额定电压等级为５００Ｖ的绝缘电阻计进行测量。测量应在机组带电部位与可能接地的非

带电部位之间的进行。

６．３．５．２　电气强度试验

对机组进行电气强度试验应符合以下规定：

ａ）　在机组带电部位和非带电金属部位之间加一个频率为５０Ｈｚ的基本正弦波电压，试验电压值

为１０００Ｖ＋２倍额定电压值，试验时间为１ｍｉｎ；试验时间也可采用１ｓ，但试验电压值应为

１．２倍的 （１０００Ｖ＋２倍额定电压值）；

ｂ）　电机已由制造商进行电气强度试验并出具检测报告的，电机可不再进行该项目测试；

ｃ）　已进行电气强度试验的部件可不再进行试验；

ｄ）　在控制电路的电压范围内，在对地电压值为直流３０Ｖ以下的控制回路中应用的电子器件，可

免去电气强度测试。

６．３．５．３　接地装置

机组的接地装置按以下方法进行试验：

ａ）　对机组保护接地装置的规定，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判断其是否合格；

ｂ）　对机组保护接地端子及保护接地螺钉的规定，通过视检和手动试验判断其是否合格；

ｃ）　对保护接地电路连续性的试验，采用来自ＰＥＬＶ（保安特低电压）电源的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的

１２Ｖ电压、至少１０Ａ电路和至少１０ｓ时间的验证。试验在接地端子和保护接地电路部件的

有关点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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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５．４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机组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的试验方法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１—２００５中第１３章的规定。

６．３．６　盐雾试验

机组电镀件的盐雾试验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７的规定进行，试验周期为２４ｈ。试验前，电镀件表面应清

洗除油；试验后，应先用清水冲掉残留在表面的盐分，然后再检查电镀件的腐蚀情况。

６．３．７　涂层附着力试验

在涂装件外表面任取１０ｍｍ×１０ｍｍ大的面积，用新刀片纵横各划１１条间隔１ｍｍ、深达底材的

平行切痕。用医用氧化锌胶布贴牢划痕部分，然后沿其中一组划痕的方向快速撕下胶布。检查划痕范

围内漆膜脱落的格数（每小格漆膜保留不足７０％的视为脱落），并以对１００的比值评定附着力。

６．３．８　有害物质含量检测

机组有害物质含量检测应按ＧＢ／Ｔ２６５７２的规定进行，其结果应符合５．１．１５的规定。

６．３．９　变工况试验

机组在表６给出的温度范围内运行，当固定某一温度条件而改变另一温度条件时（其他按名义工况

时的流量和温度条件），测定其制冷（热）量以及对应的消耗功率。将试验结果绘制成曲线图或编制成表

格，每条曲线或每个表格应包含不少于４个测点。

６．３．１０　防护等级试验

按ＧＢ／Ｔ４２０８—２０１７中ＩＰＸ４等级进行溅水试验，结束后立即进行６．３．５．１的绝缘电阻试验和

６．３．５．２的电气强度试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一般要求

每台机组应经制造商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能出厂。

７．２　检验类别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抽样检验和型式检验。检验项目、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按表１１的规定。

７．３　出厂检验

每台机组均应做出厂检验。

７．４　抽样检验

批量生产的机组应进行抽样检验。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由制造商质量检验

部门自行确定。

７．５　型式检验

７．５．１　当有下列情形发生时，第一台产品应做型式检验：

———新产品开发；

———定型产品进行重大改进，对产品性能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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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２　型式检验应每三年进行一次。

表１１　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出厂检验 抽样检验 型式检验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气密性

运转试验

绝缘电阻

电气强度

接地装置

压力试验

名义制冷量

名义制冷消耗功率

名义制热量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

低温制热量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

名义制冷性能系数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全年性能系数

水侧压力损失

制冷最大负荷

制冷最小负荷

融霜

－２５℃制热

辅助电加热消耗功率

噪声

盐雾试验

涂层附着力试验

有害物质含量检测

变工况

防护等级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

—

√

—

√

５．２．１

５．３

５．５．１

５．５．２

５．５．３

５．２．２

５．４．１

５．４．２

５．４．３

５．４．４

５．４．５

５．４．６

５．４．１１．１

５．４．１１．２

５．４．１１．３

５．４．１１．４

５．４．１１．５

５．４．１２

５．４．７

５．４．８

５．４．９

５．４．１０

５．４．１３

５．４．１４

５．１．７

５．１．８

５．１．１５

５．６

５．７

５．５．４

６．３．１．１

６．３．４

６．３．５．１

６．３．５．２

６．３．５．３

６．３．１．２

６．３．２．１

６．３．２．２

６．３．２．３

６．３．２．８

６．３．２．９

６．３．２．４

６．３．２．５

６．３．２．６

６．３．２．７

６．３．２．１０

６．３．３

６．３．６

６．３．７

６．３．８

６．３．９

６．３．１０

６．３．５．４

　　注１：“√”表示需要检验的项目；“—”表示不需要检验的项目。

　　注２：单热型机组免去制冷相关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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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每台机组应在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铭牌，铭牌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且包含表１２的内容。

当使用可燃性制冷剂时，铭牌上还应给出ＧＢ２８９４—２００８规定的“当心火灾”的警告标志，标志的垂直

高度应不小于１０ｍｍ，可不着色。

表１２　铭牌内容

序号 内　容
机组型式

单热型 冷暖型

１ 型号

２ 名称

３ 额定电压／Ｖ；相数；频率／Ｈｚ

４ 名义制热量／ｋＷ

５ 名义制热消耗功率／ｋＷ

６ 名义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ｈ）

７ 名义制冷量／ｋＷ

８ 名义制冷消耗功率／ｋＷ

９ 名义制冷性能系数（ＣＯＰｃ）

１０ 低温制热量／ｋＷ

１１ 低温制热消耗功率／ｋＷ

１２ 低温制热性能系数（ＣＯＰｄｈ）

１３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ＨＳＰＦ）

１４ 全年性能系数（ＡＰＦ）

√

—

√

—

√

１５ 辅助电加热功率／ｋＷ △ △

１６ 最大运行电流／Ａ

１７ 水侧阻力／ｋＰａ

１８ 噪声（声压级）ａ

１９ 制冷剂代号及充注量／ｋｇ

２０ 机组外形尺寸／ｍｍ

２１ 机组总质量／ｋｇ

２２ 制造商名称和商标

２３ 制造年月及产品编号

２４ 机组型式ｂ

√ √

　　注：“√”表示必备；“△”表示可选；“—”表示不需要。

　　
ａ 单热型机组噪声（声压级）只标注名义制热工况下的噪声（声压级），冷热型机组噪声（声压级）既要标注名义制

冷工况也要标注名义制热工况下的噪声（声压级）。

ｂ 指按匹配末端划分的机组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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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２　机组相关部位上应设有运行状态的标志（如转向、水流方向、指示仪表以及各控制按钮等）和安

全标识（如接地装置、警告标识等）。

８．１．３　机组应在相应的地方标明（如产品说明书、铭牌等）执行标准的编号。

８．１．４　若机组使用了可燃性制冷剂，则应按照ＧＢ２８９４—２００８中２２警示符号“当心火灾”的颜色和样

式在机组的显著位置上进行永久性标示，标示符号的垂直高度应不小于３０ｍｍ。

８．２　包装

８．２．１　机组在包装前应进行清洁处理，各部件应清洁、干燥，易锈部件应涂防锈剂。

８．２．２　机组应外套塑料罩或防潮纸并应固定在包装箱内，其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８４的规定。

８．２．３　包装内应附随机文件，随机文件包括产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和装箱单等。

产品合格证的内容包括：

———产品型号和名称；

———产品出厂编号；

———制造商名称；

———检验结论；

———检验员、检验负责人签章及日期。

产品说明书的内容包括：

———产品型号和名称、工作原理、适用范围、执行标准、主要技术参数（除铭牌标示的主要技术性能

参数外，还应包括冷（热）水侧压力损失、辅助电加热功率，循环水泵的扬程、流量及功率、最大

运行电流等）；

———产品的结构示意图、系统图、电气原理图及接线图；

———安装说明和要求（对于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安装应符合ＧＢ／Ｔ９２３７中的要求）；

———使用说明、维护保养和注意事项（对于使用可燃性制冷剂的机组的维修和保养除满足

ＧＢ／Ｔ９２３７的要求外还应符合ＧＢ４７０６．３２—２０１２中附录ＤＤ的要求）。

８．３　运输和贮存

８．３．１　机组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碰撞、倾斜或遭受雨雪淋袭。

８．３．２　机组出厂前应充入或保持规定的制冷剂量，或充入０．０２ＭＰａ～０．０３ＭＰａ（表压）的干燥氮气。

８．３．３　产品应贮存在干燥的通风良好的场所中，并注意电气系统的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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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制热性能试验要求

犃．１　试验过程概要

机组的制热性能试验过程包括三个阶段：预处理阶段、平衡阶段和数据采集阶段。

犃．２　预处理阶段

犃．２．１　当机组达到稳定运行状态（见６．２．１的注３）时，试验进入预处理阶段并持续运行至少１０ｍｉｎ。

犃．２．２　如果在预处理阶段结束前进行了一次除霜过程，则试验应在该除霜过程结束且机组恢复稳定运

行状态后重新开始并持续制热运行超过１０ｍｉｎ。

犃．２．３　可用自动除霜或手动除霜方式以结束预处理阶段。

犃．３　平衡阶段

犃．３．１　预处理阶段结束后试验随即进入平衡阶段。

犃．３．２　平衡阶段的持续时间应不少于１ｈ。

犃．３．３　在平衡阶段，试验工况参数应满足表Ａ．１规定的读数允差。

犃．４　数据采集阶段

犃．４．１　平衡阶段结束后试验随即进入数据采集阶段。

犃．４．２　按ＧＢ／Ｔ１０８７０—２０１４的要求采集所需数据，并计算热泵机组制热量。

犃．４．３　应采用一个积分式的电功率计或试验系统测量热泵机组的耗电量。

犃．４．４　应在数据采集阶段的前３５ｍｉｎ内计算机组使用侧进出水的平均温差变化率Δ犜犻（τ）。数据采

集期间每５ｍｉｎ测量一次进出水温差，温差变化率根据式（Ａ．１）计算：

％Δ犜＝
Δ犜犻（τ＝０）－Δ犜犻（τ）

Δ犜犻（τ＝０）
（ ）×１００％ ………………（Ａ．１）

　　式中：

％Δ犜　 ———机组使用侧进出水的平均温度变化率；

Δ犜犻（τ＝０）———第１个５ｍｉｎ时间段的进出水温度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Δ犜犻（τ） ———第（τ＋１）个５ｍｉｎ时间段的进出水温度偏差，单位为摄氏度（℃）。

犃．５　稳态和非稳态试验的判定

犃．５．１　试验情形１（以一个除霜循环结束预处理阶段）

犃．５．１．１　若机组在平衡阶段进行了除霜，则此次制热量试验应确认为一个非稳态试验；反之，若机组在

平衡阶段没有除霜，则在数据采集阶段前３５ｍｉｎ内，对％Δ犜 值或机组是否除霜进行判断，若期间

％Δ犜 超过了２．５％或机组进行了除霜，则此次制热量试验应确认为一个非稳态试验（见Ａ．６）。

犃．５．１．２　在数据采集阶段的前３５ｍｉｎ，如果 Ａ．５．１．１提到的情形没有出现，同时试验达到稳定运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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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则此次制热量试验确认为一个稳态试验。稳态测试的数据采集周期为３５ｍｉｎ。

犃．５．２　试验情形２（未能以一个除霜循环结束预处理阶段）

犃．５．２．１　在平衡阶段或在数据采集阶段的前３５ｍｉｎ，如果机组开始除霜，机组制热量试验应重新进行，

试验按Ａ．５．２．３规定执行。

犃．５．２．２　在数据采集阶段的前３５ｍｉｎ内，如果％Δ犜 超过２．５％，机组制热量试验应重新开始。在重新

试验前，应完成一个除霜过程。该除霜过程可以手动触发，也可以等至热泵机组自动触发。

犃．５．２．３　若符合Ａ．５．２．１或者Ａ．５．２．２的要求，机组应在除霜结束后运行１０ｍｉｎ，之后重新开始一个持

续１ｈ的平衡阶段。本阶段试验应尝试满足Ａ．３、Ａ．４和Ａ．５．１的试验要求。

犃．５．２．４　如果在试验平衡阶段和数据采集的前３５ｍｉｎ，没有出现Ａ．５．２．１或Ａ．５．２．２所描述的情形，同

时试验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则该次制热性能试验确认为一个稳态试验。稳态试验的数据采集周期为

３５ｍｉｎ。

犃．５．３　稳态与非稳态判断流程

稳态与非稳态试验的判断流程可按图Ａ．１。

图犃．１　稳态与非稳态的判断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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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　非稳态试验的要求

犃．６．１　根据Ａ．５．１．１，确定机组制热量试验为非稳态过程时，按Ａ．６．２和Ａ．６．３的规定执行。

犃．６．２　一个有效的机组非稳态过程制热量试验，在试验的平衡阶段和数据采集阶段，都应满足表Ａ．１

规定的试验工况参数的读数允差。

表犃．１　非稳态试验工况参数的读数允差

读数
与测试工况的平均变动幅度 与测试工况的最大变动幅度

间隔 Ｈａ 间隔Ｄｂ 间隔 Ｈａ 间隔Ｄｂ

出水温度／℃ ±０．５ — ±０．５ —

水流量／（ｍ３／ｈ） 规定水流量的±５％

室外进风温度／℃
干球 ±１．０ ±１．５ ±１．０ ±５．０

湿球 ±０．６ ±１．０ ±０．６ —

电压／Ｖ

静压／Ｐａ

— —

规定电压的±２％ 规定电压的±２％

±５ —

　　
ａ 适用于热泵的制热模式，除了除霜过程和除霜结束之后的前１０ｍｉｎ。

ｂ 适用于热泵除霜过程和除霜结束之后的前１０ｍｉｎ。

犃．６．３　数据采集阶段应延长至３ｈ或热泵机组完成３个除霜循环（取其短者）。如果在数据采集达到

３ｈ时，机组正进行了一个除霜循环，应等循环完成后方可结束数据采集。一个完整的循环应包括一个

制热过程和一个除霜过程（从一个除霜结束到另一个除霜结束）。

犃．６．４　对于多制冷循环系统机组，在数据采集期间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发生除霜，数据的采集周期

和能力计算数据周期固定为３ｈ。

犃．７　制热量试验结果

犃．７．１　稳态制热量计算

犃．７．１．１　用数据采集阶段３５ｍｉｎ所记录的制热量的平均值作为平均制热量。

犃．７．１．２　用数据采集阶段３５ｍｉｎ所记录的输入功率的平均值或３５ｍｉｎ所记录的积分的输入功率作为

平均输入功率。

犃．７．２　非稳态制热量计算

犃．７．２．１　对于在数据采集期间，如果包含一个或多个完整除霜循环，机组平均制热量应由积分的制热

量和数据采集期间一个或多个完整循环所包含的所有时间来确定，平均输入电功率应由积分的输入功

率和数据采集期间与测量制热量相同的时间来确定。

犃．７．２．２　对于在数据采集期间，没有发生完整循环的，机组和多制冷循环系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制冷

系统发生除霜的机组，机组平均制热量应由积分的制热量和数据采集期间的发生时间来确定，平均输入

电功率应由积分的输入功率和数据采集期间与测量制热量相同的时间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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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８　制热性能试验过程示例图

制热性能试验过程的所有情况示例如图Ａ．２～图Ａ．８。所有示例都含有一个用除霜循环来结束预

处理阶段的情况。非稳态试验的数据采集周期需符合Ａ．６．３和Ａ．６．４。

图犃．２　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图犃．３　无除霜循环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０２

犌犅／犜２５１２７．２—２０２０



图犃．４　在数据采集期间有一个除霜循环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图犃．５　在数据采集期间有一个完整除霜循环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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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６　在数据采集期间有两个完整除霜循环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图犃．７　在数据采集期间完成三个完整循环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图犃．８　在数据采集满足３犺时机组正在除霜的非稳态制热性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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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季节能源消耗的试验和计算方法

犅．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的季节能源消耗的试验和计算方法。

犅．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正文中的内容适用。

犅．３　术语和定义

犅．３．１

制冷季节总负荷　犮狅狅犾犻狀犵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狋狅狋犪犾犾狅犪犱

ＣＳＴＬ

在制冷季节中，机组制冷运行时从建筑物室内除去的热量总和。

　　注：单位为瓦［特］时（Ｗ·ｈ）。

犅．３．２

制冷季节耗电量　犮狅狅犾犻狀犵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狋狅狋犪犾犲狀犲狉犵狔

ＣＳＴＥ

在制冷季节中，机组制冷运行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注：单位为瓦［特］时（Ｗ·ｈ）。

犅．３．３

制热季节总负荷　犺犲犪狋犻狀犵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狋狅狋犪犾犾狅犪犱

ＨＳＴＬ

在制热季节中，机组制热运行时向建筑物室内送入的热量总和。

　　注：单位为瓦［特］时（Ｗ·ｈ）。

犅．３．４

制热季节耗电量　犺犲犪狋犻狀犵狊犲犪狊狅狀犪犾狋狅狋犪犾犲狀犲狉犵狔

ＨＳＴＥ

在制热季节中，机组制热运行时所消耗的电量总和。

　　注：单位为瓦［特］时（Ｗ·ｈ）。

犅．３．５

名义热冷比　狀狅犿犻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犮狅狅犾犻狀犵狉犪狋犻狅

ＨＣＲｎ

室外温度为制热名义工况时热泵的额定制热量与室外温度为制冷名义工况时热泵的计算名义制冷

量之比。

　　注：单位为瓦［特］每瓦［特］（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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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４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

犅．４．１　房间热负荷与热负荷率线

制热工况下房间热负荷根据名义制热量的明示值由式（Ｂ．１）进行计算，房间热负荷率曲线见

图Ｂ．１。

犔ｈ狋犼（ ）＝φｆｕｌｈ －１２（ ）×
１５－狋犼

１５－（－１２）
…………………………（Ｂ．１）

　　式中：

犔ｈ狋犼（ ）　 ———温度（狋犼）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特］（Ｗ）；

φｆｕｌｈ －１２（ ）———机组的名义制热量明示值，单位为瓦［特］（Ｗ）；

狋犼 ———温度区间犼对应的室外温度。

图犅．１　热负荷率

犅．４．２　工况条件及各温度发生时间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的试验工况条件见表Ｂ．１，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见表Ｂ．２。

表犅．１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试验工况条件

工况点

热负荷

部分负载率

％

热源侧入口空气状态 使用侧状态

进风干球温度

℃

进风湿球温度

℃

地板辐射型 风机盘管型 散热器型

出水温度（℃）／水流量（ｍ３／ｈ）

Ａ １３０ －２０ — ３５／—ａ ４１／—ａ ５０／—ａ

Ｂ １００ －１２ －１３．５ ３５／—ａ ４１／—ａ ５０／—ａ

Ｃ ８１ －７ －８ ３３／—ａ ３９／—ａ ４８／—ａ

Ｄ ４８ ２ １ ３１／—ａ ３７／—ａ ４６／—ａ

Ｅ ３０ ７ ６ ２９—ａ ３５／—ａ ４４／—ａ

　　
ａ 同名义制热工况下的水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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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２　制热季节需要制热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犼

℃

小时数

ｈ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犼

℃

小时数

ｈ

１ －１９ １ １９ －１ ２４２

２ －１８ １ ２０ ０ ２１１

３ －１７ ３ ２１ １ １９２

４ －１６ ６ ２２ ２ １８１

５ －１５ １４ ２３ ３ １９５

６ －１４ １４ ２４ ４ ２０６

７ －１３ ３０ ２５ ５ １８１

８ －１２ ３９ ２６ ６ １３７

９ －１１ ３６ ２７ ７ １１９

１０ －１０ ６２ ２８ ８ １３０

１１ －９ ７６ ２９ ９ ８３

１２ －８ ９８ ３０ １０ ８４

１３ －７ １２０ ３１ １１ ７６

１４ －６ １５５ ３２ １２ ４５

１５ －５ １４５ ３３ １３ ４８

１６ －４ １８０ ３４ １４ ４０

１７ －３ ２４２

１８ －２ ２７１ 总计 ３６６３

犅．４．３　试验和计算方法

犅．４．３．１　犎犛犘犉试验方法

在额定电压下，按附录Ａ规定的方法，分别进行下列５个工况点试验：

ａ）　Ａ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１规定的Ａ工况下，定频／定速机组在工频下运行，变频／

变容机组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ｂ）　Ｂ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１规定的Ｂ工况下，定频／定速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调至设计频率或容量，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ｃ）　Ｃ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１规定的Ｃ工况下，定频／定速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使机组的制热量＝名义制热量×部分负载率

×（１００±１０）％，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ｄ）　Ｄ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１规定的Ｄ工况下，定频／定速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使机组制热量＝名义制热量×部分负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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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ｅ）　Ｅ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１规定的Ｅ工况下，定频／定速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使机组制热量＝名义制热量×部分负载率×

（１００±１０）％，测定机组的制热量和制热消耗功率。

犅．４．３．２　犎犛犘犉计算方法

制热季节性能系数 ＨＳＰＦ按式（Ｂ．２）计算：

ＨＳＰＦ＝
ＨＳＴＬ

ＨＳＴＥ
…………………………（Ｂ．２）

　　制热季节总负荷 ＨＳＴＬ按式（Ｂ．３）计算：

ＨＳＴＬ＝∑
狀

犼＝１

犔ｈ狋犼（ ）×狀犼 …………………………（Ｂ．３）

　　式中：

犔ｈ（狋犼）———温度（狋犼）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特］（Ｗ）；

狀犼 ———制热季节中制热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制热季节耗电量 ＨＳＴＥ按式（Ｂ．４）计算：

ＨＳＴＥ＝∑
狀

犼＝１

犔ｈ（狋犼）－犘ＲＨ（狋犼）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犘ＲＨ（狋犼）［ ］×狀犼 ………………（Ｂ．４）

　　式中：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各工作温度下的制热性能系数；

犘ＲＨ（狋犼） ———机组在温度（狋犼）时，所投入辅助电加热的消耗功率，单位为瓦［特］（Ｗ）。

当犔ｈ（狋犼）＞φｆｕｌ（狋犼）时，机组制热量不足需要补充其电加热，犘ＲＨ（狋犼）由式（Ｂ．５）确定：

犘ＲＨ狋犼（ ）＝犔ｈ狋犼（ ）－φｆｕｌ狋犼（ ） ……………………（Ｂ．５）

　　式中：

犔ｈ（狋犼）———温度（狋犼）时的房间热负荷，单位为瓦［特］（Ｗ）；

φｆｕｌ（狋犼）———温度（狋犼）时的机组实测制热量，单位为瓦［特］（Ｗ）；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通过测试和计算获得。计算如下：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ＣＯＰｂｉｎ（狋Ａ）＋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ＣＯＰｂｉｎ（狋Ａ）

狋Ｂ－狋Ａ
×（狋犼－狋Ａ），　　　狋Ａ ＜狋犼 ≤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Ｃ）－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狋Ｃ－狋Ｂ
×（狋犼－狋Ｂ）， 　　狋Ｂ ≤狋犼 ≤狋Ｃ

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ＣＯＰｂｉｎ（狋Ｄ）－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狋犇 －狋Ｃ
×（狋犼－狋Ｃ），　　　狋Ｃ ≤狋犼 ≤狋Ｄ

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狋Ｅ－狋Ｄ
×（狋犼－狋Ｄ），　　　狋Ｄ ≤狋犼 ≤狋Ｅ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
ＣＯＰｂｉｎ（狋Ｅ）－ＣＯＰｂｉｎ（狋Ｄ）

狋Ｅ－狋Ｄ
×（狋犼－狋Ｅ），　　　狋犼 ＞狋Ｅ

烅

烄

烆

　　在Ｃ、Ｄ、Ｅ工况试验中，若热泵机组的制热量超过要求负荷的１１０％时，则与要求负荷相对应的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通过式（Ｂ．６）进行计算：

ＣＯＰｂｉｎ（狋Ｃ，狋Ｄ，狋Ｅ）＝
ＣＯＰＤＣ（狋Ｃ，狋Ｄ，狋Ｅ）

犆Ｄ

……………（Ｂ．６）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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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ＣＯＰＤＣ（狋Ｃ，狋Ｄ，狋Ｅ）———Ｃ、Ｄ、Ｅ工况及规定的负荷率下连续制热运行时测得的制热性能系数；

犆Ｄ ———衰减系数，通过测试获得，或按式（Ｂ．７）、式（Ｂ．８）进行计算；

犆Ｄ＝ －０．１３·ＬＦ（ ）＋１．１３ …………………………（Ｂ．７）

ＬＦ＝

ＬＤ

１００（ ）·犙ＦＬ

犙ＰＬ

…………………………（Ｂ．８）

　　式中：

ＬＦ ———负荷系数；

ＬＤ ———需要计算的负荷点；

犙ＦＬ ———名义制热量（明示值），单位为瓦［特］（Ｗ）；

犙ＰＬ ———部分负荷制热量（实测值），单位为瓦［特］（Ｗ）。

犅．５　制冷季节能效比的试验和计算

犅．５．１　房间冷负荷与冷负荷率线

制冷工况下房间冷负荷根据计算名义制冷量由式（Ｂ．９）进行计算，房间冷负荷率曲线见图Ｂ．２。

犔ｃ狋犼（ ）＝φｆｕｌｃ ３５（ ）×
狋犼－２６

３５－２６
…………………………（Ｂ．９）

　　式中：

犔ｃ（狋犼）　———温度（狋犼）时的房间冷负荷，单位为瓦［特］（Ｗ）；

φｆｕｌｃ（３５）———机组的计算名义制冷量，单位为瓦［特］（Ｗ）。

其中，机组的计算名义制冷量应满足式（Ｂ．１０），名义热冷比 ＨＣＲｎ取１．４０：

φｆｕｌｃ ３５（ ）＝
φｆｕｌｈ －１２（ ）

ＨＣＲｎ
…………………………（Ｂ．１０）

　　机组的名义制冷量明示值应不小于计算名义制冷量。

图犅．２　冷负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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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２　工况条件及各温度发生时间

制冷季节能效比的试验工况条件见表Ｂ．３，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见表Ｂ．４。

表犅．３　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工况条件

工况点

热负荷

部分负载率

％

热源侧入口空气状态 使用侧状态

进风干球温度

℃

进风湿球温度

℃

地板辐射型 风机盘管型 散热器型

出水温度（℃）／水流量（ｍ３／ｈ）

Ａａ １８９ ４３ —

Ｂ １００ ３５ —

Ｃ ３３ ２９ —

—

７／—ｂ

７／—ｂ

１１／—ｂ

—

　　
ａ 选测点。

ｂ 同名义制冷工况下的水流量。

表犅．４　制冷季节需要制冷的各温度的发生时间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犼

℃

小时数

ｈ
温度区间犼

室外温度狋犼

℃

小时数

ｈ

１ ２７ ９４ ９ ３５ ３

２ ２８ ７７ １０ ３６ １

３ ２９ ６４ １１ ３７ ０

４ ３０ ６２ １２ ３８ ０

５ ３１ ３３ １３ ３９ ０

６ ３２ ２９ １４ ４０ ０

７ ３３ ２７

８ ３４ ２５ 合计 ４１５

犅．５．３　试验和计算方法

犅．５．３．１　犛犈犈犚试验方法

在额定电压下，按６．３．２．１规定的方法，分别进行下列试验：

ａ）　Ａ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３规定的Ａ工况下，定频／定速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

变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测定机组的制冷量和制冷消耗功率。

ｂ）　Ｂ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３规定的Ｂ工况下，定频／定容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测定机组的制冷量和制冷消耗功率。

ｃ）　Ｃ工况试验：在额定电压下，在表Ｂ．３规定的Ｃ工况下，定频／定容系统在工频下运行，变频／变

容系统将压缩机的运行频率或容量调至适宜值，使机组的制冷量＝计算名义制冷量×部分负

载率×（１００±１０）％，测定机组的制冷量和制冷消耗功率。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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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５．３．２　犛犈犈犚计算方法

制冷季节能效比ＳＥＥＲ按式（Ｂ．１１）计算：

ＳＥＥＲ＝
ＣＳＴＬ

ＣＳＴＥ
……………………（Ｂ．１１）

　　制冷季节总负荷ＣＳＴＬ按式（Ｂ．１２）计算：

ＣＳＴＬ＝∑
狀

犼＝１

犙ｃ狋犼（ ）×狀犼 …………………………（Ｂ．１２）

　　式中：

犙ｃ（狋犼）———机组部分负荷制冷量，单位为瓦［特］（Ｗ）；

狀犼 ———制冷季节中制冷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制冷季节耗电量ＣＳＴＥ按式（Ｂ．１３）计算：

ＣＳＴＥ＝∑
狀

犼＝１

犙ｃ（狋犼）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 ］×狀犼 …………………………（Ｂ．１３）

　　式中：

狀犼　　　 ———制冷季节中制冷的各温度下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各工作温度下的制冷性能系数；

其中，犙ｃ（狋犼）由式（Ｂ．１４）确定：

犙ｃ（狋犼）＝犔ｃ（狋犼） …………………………（Ｂ．１４）

　　犔ｃ（狋犼）———温度狋犼 时的房间冷负荷，单位为瓦［特］（Ｗ）。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通过测试和计算获得。计算如下：

ａ）　４３℃（Ａ点）～３５℃（Ｂ点）间：

１）　若对Ａ点进行测试：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Ａ）－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狋Ａ－狋Ｂ
×（狋犼－狋Ｂ），　狋Ｂ ≤狋犼 ≤狋Ａ

２）　若不对Ａ点进行测试：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ＣＯＰｂｉｎ（狋Ｂ）＋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狋Ｂ－狋Ｃ
×（狋犼－狋Ｂ），　狋Ｂ ≤狋犼 ≤狋Ａ

　　ｂ）　３５℃（Ｂ点）～２９℃（Ｃ点）间：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ＣＯＰｂｉｎ（狋Ｃ）

狋Ｂ－狋Ｃ
×（狋犼－狋Ｃ），　狋Ｃ ≤狋犼 ≤狋Ｂ

　　ｃ）　２９℃（Ｃ点）以下：

ＣＯＰｂｉｎ（狋犼）＝ＣＯＰｂｉｎ（狋Ｃ）－０．０２８９×ＣＯＰｂｉｎ（狋Ｃ）×（狋犼－狋Ｃ），　狋犼 ＜狋Ｃ

　　在Ｂ、Ｃ工况试验中，若机组的制冷量超过要求负荷的１１０％时，则与要求负荷相对应的ＣＯＰｂｉｎ（狋犼）

通过式（Ｂ．１５）进行计算：

ＣＯＰｂｉｎ（狋Ｂ，狋Ｃ）＝
ＣＯＰＤＣ（狋Ｂ，狋Ｃ）

犆Ｄ

……………………（Ｂ．１５）

　　式中：

ＣＯＰＤＣ（狋Ｂ，狋Ｃ）———Ｂ、Ｃ工况及规定的负荷率下连续制冷运行时测得的制冷性能系数；

犆Ｄ ———衰减系数，通过测试获得，或按式（Ｂ．１６）、式（Ｂ．１７）进行计算。

犆Ｄ＝ －０．１３·ＬＦ（ ）＋１．１３ …………………………（Ｂ．１６）

ＬＦ＝

ＬＤ

１００（ ）·犙ＦＬ

犙ＰＬ

…………………………（Ｂ．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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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ＬＦ ———负荷系数；

ＬＤ ———需要计算的负荷点；

犙ＦＬ ———计算名义制冷量，单位为瓦［特］（Ｗ）；

犙ＰＬ ———部分负荷制冷量（实测值），单位为瓦［特］（Ｗ）。

犅．６　全年性能系数的试验和计算

根据Ｂ．４的测试方法，得到机组的制热季节总负荷ＨＳＴＬ及制热季节耗电量ＨＳＴＥ；根据Ｂ．５的测

试方法，得到机组的制冷季节总负荷ＣＳＴＬ及制冷季节耗电量ＣＳＴＥ。

按式（Ｂ．１８）计算全年季节性能系数ＡＰＦ。

ＡＰＦ＝
ＣＳＴＬ＋ＨＳＴＬ

ＣＳＴＥ＋ＨＳＴＥ
…………………………（Ｂ．１８）

犅．７　制热／制冷季节各温度发生时间

犅．７．１　制热季节与制冷季节的规定

制热季节：日平均气温达到某一温度狋ｈ连续三天以下的第３天开始，到日平均气温达到该温度狋ｈ

连续三天以上的最后一天向前数的第３天为止。（本部分适用的产品狋ｈ＝１２℃）

制冷季节：日平均气温达到某一温度狋ｃ连续三天以上的第３天开始，到日平均气温达到该温度狋ｃ

连续三天以下的最后一天向前数的第３天为止。（本部分适用的产品狋ｃ＝２５℃）

犅．７．２　制热季节各温度发生时间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制热季节性能系数计算以北京作为典型城市。其他主要城市的

制热季节各温度发生时间参见表Ｂ．５。

表犅．５　制热季节需要的制热各温度发生时间

温度

区间

犼

室外

温度

狋犼℃

地区

北京 济南 兰州 石家庄 太原 天津 西安 郑州

时间

１０月２９日

～４月１日

１０月２６日

～３月２３日

１０月７日

～４月３日

１０月２６日

～３月２９日

１０月６日

～４月１２日

１０月２４日

～４月９日

１０月２２日

～４月９日

１０月２１日

～４月１９日

小时数／ｈ

１ －１９ １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２ －１８ １ ０ ０ ０ ７ ０ ０ ０

３ －１７ ３ ０ ０ ０ ８ ０ ０ ０

４ －１６ ６ ０ ９ ０ １３ ０ ０ ０

５ －１５ １４ ０ ２６ ０ １１ ０ ０ ０

６ －１４ １４ ０ ３０ ０ １９ ０ ６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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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５（续）

温度

区间

犼

室外

温度

狋犼℃

地区

北京 济南 兰州 石家庄 太原 天津 西安 郑州

时间

１０月２９日

～４月１日

１０月２６日

～３月２３日

１０月７日

～４月３日

１０月２６日

～３月２９日

１０月６日

～４月１２日

１０月２４日

～４月９日

１０月２２日

～４月９日

１０月２１日

～４月１９日

小时数／ｈ

７ －１３ ３０ ０ ４７ ０ ３３ ０ ７ ０

８ －１２ ３９ ３ ６６ ０ ２３ ０ ２ ０

９ －１１ ３６ ３ ５３ ０ ４４ ０ ９ ７

１０ －１０ ６２ １２ ５９ ０ ６９ ２ ２６ ６

１１ －９ ７６ １５ ７６ ０ １０８ ３ ２７ １５

１２ －８ ９８ ４５ １１０ １１ １２４ ２２ ４３ １０

１３ －７ １２０ ４８ １３７ ２２ １５８ ６１ ４６ １６

１４ －６ １５５ ５４ １４７ ４０ ２０３ １０４ ３６ １３

１５ －５ １４５ ７９ １５２ ８５ ２２６ １６６ ４８ ２９

１６ －４ １８０ １０９ １８７ １５０ ２３６ １９４ ８７ ３３

１７ －３ ２４２ １４８ １７１ １７９ ２６３ ２１１ １４６ ６７

１８ －２ ２７１ ２０８ ２２７ ２４４ ２３２ ２４８ １７７ １４６

１９ －１ ２４２ １９９ ２２４ ２７０ ２２５ ２３８ ２５１ ２２１

２０ ０ ２１１ ２０９ ２１５ ２７２ １９２ ２０４ ２６７ ２９１

２１ １ １９２ ２２２ ２２５ ２４３ ２２４ ２７７ ２７２ ２４９

２２ ２ １８１ ２２８ ２１９ ２５６ １９０ ２６５ ２８１ ２２０

２３ ３ １９５ ２４８ ２３５ ２６６ ２４３ ２４３ ２９２ ２７２

２４ ４ ２０６ ２３４ ２３０ ２８０ ２０５ ２５６ ２２０ ２１８

２５ ５ １８１ ２０３ １８８ ２２５ ２１６ ２０８ ２１９ ２５５

２６ ６ １３７ ２１０ ２０５ ２０８ １９８ ２０９ ２５７ ２４８

２７ ７ １１９ ２０２ １６８ ２１４ １６１ １６１ ２６６ ２２７

２８ ８ １３０ １４５ １３９ １９８ １１４ １４０ ２１８ ２３１

２９ ９ ８３ １５１ １５０ １２７ １１０ １３８ ２０８ ２２８

３０ １０ ８４ １２５ １３６ １０２ ８６ １３０ １９３ ２１５

３１ １１ ７６ １１９ １１４ ８４ １０２ １２０ １７６ １５４

３２ １２ ４５ ８６ １０３ ６３ ８０ １０８ １２２ １３１

３３ １３ ４８ ６８ ８５ ３９ ６２ ８２ １０４ ９２

３４ １４ ４０ ７７ ８３ ４２ ５２ ７２ ６７ ７０

合计 ３６６３ ３４５０ ４２１６ ３６２０ ４２３８ ３８６２ ４０７３ ３６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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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７．３　制冷季节各温度发生时间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制冷季节能效比的计算以北京市作为典型城市。其他主要城市

的制冷季节各温度发生时间参见表Ｂ．６。

表犅．６　制冷季节需要的制冷各温度发生时间

温度

区间

犼

室外

温度

狋犼

℃

地区

北京 济南 兰州 石家庄 太原 天津 西安 郑州

时间

６月９日～

８月１６日

６月６日～

９月４日

７月２２日～

８月１０日

５月３０日～

８月１９日

７月２２日～

８月３日

６月１日～

８月２６日

５月２３日～

８月２２日

６月１３日～

９月１２日

小时数／ｈ

１ ２７ ９４ １４２ ２４ ９８ ８ １２９ １０３ １１９

２ ２８ ７７ ９３ １３ ８３ １０ １０４ ７９ ９５

３ ２９ ６４ ７４ １５ ６１ ８ ８７ ９７ ７４

４ ３０ ６２ ６２ １５ ３９ ２ ５２ ７１ ４８

５ ３１ ３３ ５１ １０ ４４ ２ ５２ ５９ ４５

６ ３２ ２９ ４０ ７ ３６ ２ ３８ ２３ ２９

７ ３３ ２７ １４ ８ １６ ０ ２２ ２９ １２

８ ３４ ２５ １２ ２ ５ ０ １３ １８ １１

９ ３５ ３ １０ １ ３ ０ ８ １０ ５

１０ ３６ １ ０ ２ １ ０ ９ ５ ６

１１ ３７ ０ ０ ３ ３ ０ ４ ３ ４

１２ ３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１３ ３９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４ ４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１５ ４９８ １００ ３８９ ３２ ５１９ ４９７ ４４９

犅．８　犃犘犉测试试验工况偏差

ＡＰＦ测试试验工况偏差应符合表Ｂ．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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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７　犃犘犉测试试验工况偏差

项　目

使用侧 热源侧（或放热侧）

水流量

ｍ３／ｈ

出口水温

℃

干球温度

℃

湿球温度

℃

制热

制冷

Ａ

Ｂ

Ｃ

Ｄ

Ｅ

Ａ

Ｂ

Ｃ

规定水流量的±５％ ±０．３

±０．３ —

±０．５ ±０．５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３ ±０．２

±０．３ —

±０．３ —

±０．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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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噪声试验方法

犆．１　范围

本附录规定了低温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的噪声试验方法。

犆．２　测定场所

测定场所应为反射平面上的半自由声场或者经过消声处理的试验室，试验室的环境声场应按

ＪＢ／Ｔ４３３０—１９９９中附录Ａ的方法进行修正，且被测机组的噪声与背景噪声之差应为６ｄＢ（Ａ）以上。

犆．３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应使用ＧＢ／Ｔ３７８５中规定的Ⅰ型或Ⅰ型以上的声级计，以及精度相当的测试仪器。

犆．４　运行条件

低温空气源热泵机组应按安装使用说明书安装在试验室，室外机噪声测试时，需在额定电压、额定

频率下稳定运行，运行条件应接近规定的名义制冷工况及制热工况条件。室内机自带水泵的，需单独测

量室内机的噪声，在水泵的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开启水泵，通过测试系统将流量调至名义水流量。

犆．５　测点位置

犆．５．１　室内机

距室内机正面几何中心处１ｍ，测点离地面不得低于０．５ｍ。

犆．５．２　室外机

犆．５．２．１　侧出风

距机组正面和两侧面距离１ｍ，其测点高度为机组高度加１ｍ的总高度的１／２处的三个测点，测试

结果按式（Ｃ．１）进行平均声压级。在图Ｃ．１所示的位置进行测量。

ＬＰ＝１０ｌｇ
１

３ ∑
３

犻＝１

１００．１犔狆犻［ ］ …………………………（Ｃ．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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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１　室外机测点图

犆．５．２．２　顶出风

在机组四面距机组１ｍ，其测点高度加１ｍ的总高度的１／２处四个测点，测试结果按式（Ｃ．１）进行

平均声压级。如图Ｃ．２的位置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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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犆．２　顶出风式室外机测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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